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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财政部核定本市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7703.5亿元，
比上年增加592亿元。同时，2018年
市级基本建设支出总量为 530 亿
元。在昨天召开的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四次会议上，市财政局局长过剑
飞受市政府委托，作了《关于提请审
议〈上海市2018年市级预算调整方
案（草案）〉的议案的说明》。

过剑飞在说明中指出，根据《预
算法》和《上海市预算审查监督条例》
的有关规定，市财政局结合2018年
预算执行等情况，编制了市级预算调
整方案，对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政府
性基金预算进行调整。经报市政府
同意后，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本次预算调整的主要内容之一
是关于2018年本市政府债券的额度
分配及债务限额管理问题。过剑飞
在说明中指出，财政部核定本市

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7703.5
亿元，比上年增加592亿元。新增债
务限额 592 亿元中，一般债务限额
298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294 亿元。
据此，2018年本市拟发行新增政府
债券592亿元。按照财政部的有关
要求，综合考虑市级和各区财力水
平、债务风险、融资需求等因素，对于
新增债券额度592亿元，市级拟使用
70亿元，全部用于市级基本建设支
出；转贷区级使用522亿元，用于支
持旧区改造、普通公路建设、生态保
护和环境整治等重点领域公益性项
目支出，优先支持在建项目平稳建
设。

关于本市市级基本建设支出的
预算调整问题，过剑飞指出，为进一
步加快推进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和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在将市级新增债
券资金70亿元全部按计划用于基本
建设支出的基础上，拟动用市级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再增加安排基本建设

支出70亿元。上述调整后，2018年
市级基本建设支出总量为530亿元。

关于本市市级一般公共预算和
政府性基金预算的调整问题，过剑飞
指出，按照《预算法》规定，对本市
2018年市级预算作相应调整。调整
后，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由
4407.4 亿元调整为 4775.4 亿元，支
出总量由4407.4亿元调整为4775.4
亿元，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量由
586.4亿元调整为880.4亿元，支出总
量由 586.4 亿元调整为 880.4 亿元，
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过剑飞在说明中强调，在市财政
局将新增债券额度正式下达后，各区
应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政府债券资
金使用的规定，制定债券资金安排使
用方案，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报区人
大常委会审查批准。同时，市财政局
将进一步加强对转贷区政府债券资
金的监督管理。

2018年本市拟发行新增政府债券592亿元

浦东启动
自贸区条例修订

本报讯 记者 郭颖 浦东已启动
自贸区条例修订工作，并出台自贸区
投资者异议审查制度等。这是青年
报记者昨天从浦东新区举行的法治
政府建设工作情况新闻通气会上获
悉的。2018年将是浦东新区基本建
成法治政府的关键之年。为此，浦东
新区政府印发了《浦东新区法治政府
建设工作方案（2017-2020年）》。

浦东新区副区长陆方舟透露，自
贸区条例修订，将进一步彰显自贸区
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的试
验田作用；并充分体现自贸区改革创
新的重要成果，比如“六个双”政府综
合监管机制等。将充分借鉴世行营
商环境评估的指标体系，对自贸区营
商环境建设的相关环节进行流程再
造。还将对标国际经贸新规则，继续
推动对外开放压力测试，进一步形成
适应经济更加开放要求的试点经验。

同时，自贸区投资者异议审查制
度也将出台。参照《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行政规范性
文件法律审查规则》，浦东新区政府
将出台自贸区投资者异议审查制度，
投资者认为浦东新区相关规范性文
件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可
以提出异议审查申请。

此外，为进一步明确实施告知承诺
事项范围、规范办理程序、强化相关责
任，向全国复制推广行政审批告知承
诺，浦东新区政府配合市级部门起草了
市政府规章《上海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
管理办法》，这是全国第一个规范告知
承诺制度的创制性地方政府立法。

值得关注的是，浦东还将推动全
区党政机关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
度。目前已制定《浦东新区法律顾问
工作管理规定》，同时面向社会发布
选聘区委、区政府和上海自贸区管委
会兼职法律顾问公告，拟招聘25名
兼职法律顾问和法律咨询专家，其职
责包括为上海自贸区建设，国际经
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建设，科创
中心建设以及浦东新区的改革创新
提供法律服务；研究法治建设重大问
题，提出调研报告或者具体制度建设
的意见和建议等。目前各方人士报
名踊跃，已登记报名140多人，预计6
月中旬召开法律顾问聘任仪式。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申城体育健身设施基本
实现城乡社区全覆盖，市民运动健身
的条件持续改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为1.83平方米。需要指出的是，纵
向上比有所增长，但横向上比仍低于
京、津、粤、苏等兄弟省市，中心城区
健身场地设施供需矛盾尤其突出。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昨
天继续举行，听取并审议了关于检查
本市贯彻实施《上海市市民体育健身
条例》情况的报告。这是本届市人大
常委会启动和开展的第一项执法检
查工作。

以黄浦江、苏州河贯通开放
完善各类配套体育设施

检查本市贯彻实施《条例》情况
是今年市人大常委会的重点监督工
作，执法检查主要有五个重点：各级
人民政府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落实
市民体育健身工作职责情况；居民住
宅区配套体育设施建设和维修保养
情况；公共体育设施、学校体育设施、
楼宇体育设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等
建设和开放管理情况；体育健身指导
服务工作情况；社会力量参与市民体
育健身工作情况。

截至2017年底，全市共建成社
区健身苑点13103个、市民球场473
处、市民健身步道457条、市民健身
房156个、农民体育健身工程1064
个。体育健身设施基本实现城乡社
区全覆盖，市民运动健身的条件持续
改善。

市体育局表示，将对标最高标
准、最好水平，做好公共体育设施规
划和建设，不断加强15分钟社区体
育生活圈建设。鼓励各区因地制宜
建设类型多样、便民利民的体育场地
设施，并抓住黄浦江、苏州河两岸贯
通开放的契机，完善各类配套体育设
施，方便市民健身休闲。

社区市民健身中心等
综合性室内健身场所数量较少

不过，检查组仍然发现，场地设
施供给与市民健身需求间尚有一定
差距。数量方面，2016年底，本市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83平方米，纵向

上比有所增长，但横向上比低于京、
津、粤、苏等兄弟省市，中心城区健身
场地设施供需矛盾尤其突出。在一
些居民住宅区，存在未与住宅区主体
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投入
使用的体育健身设施。结构方面，在
体育场地类型中，室外场地设施占比
较高，社区市民健身中心等综合性室
内健身场所数量较少，存在场地设施
结构不合理、分布不均衡等状况。

在质量方面和管理方面，本市一
些体育设施陈旧老化，一些居民区体
育设施损坏后未得到及时维修。一
些地方责任主体不清晰，组织机制不
完善，导致管理不善、设施老化、功能
降低，甚至出现安全隐患。设施运营
的信息化手段滞后，管理和服务水平
有待提升。

期间，一些体育设施开放情况还
不尽人意。部分公共体育场馆未能
做到全年向市民开放、每周累计开放
时间不少于56个小时。学校体育设
施向市民开放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与此同时，尽管全市社会体育指导员
人数有5.5万余名，但仅占常住人口
2.29‰，数量不少，占比偏低，导致不
少市民虽有积极的健身意愿，但苦于
无人指导缺乏健身知识、运动技能，
科学健身的素养有待提高。

参照人均场地标准
适时推出人均体育经费标准

检查组建议，要强化法定责任，
依法保障市民体育健身权利。加大市
民体育健身财政经费投入。全民健身
已被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就应体
现公平性和均衡性。建议参照人均场
地标准，适时推出人均体育经费标准，
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逐步增加财政经
费投入，加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

同时，以社区为重点，大力推进公
共体育设施建设。建议不断完善公共
体育设施规划建设布局，持续扩大体
育设施服务供给。落实城市社区体育
设施建设用地定额指标。新建居住区
要按标准同步配套群众健身相关设
施，老旧小区要通过改造、补建等方式
因地制宜建设非标准体育场地设施。

检查组还建议，通过推进“制度+
科技”，提升公共体育设施共享度和
服务水平，建议积极推动各种性质的
体育资源向社会开放，不断提升学校
体育设施开放率，延长开放时间，拓
展开放项目，为社区居民运动健身提
供便利，并创新社区体育设施信息化
管理，总结“共享社区公共运动场”等
做法的经验，不断推广，为市民提供
高效便捷的健身服务。

市人大常委会审议《上海市市民体育健身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报告

沪体育健身设施基本社区全覆盖

上海修改
13件地方性法规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市十五届
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昨天继续举
行，表决通过关于修改本市部分地方
性法规的决定，对《上海市信访条例》
等13件地方性法规作相应修改。

今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宪法修
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为贯彻落实好《宪法修正案》、《监察
法》，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及时启动
对本市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的配套
专项清理工作。要求以《宪法修正
案》、《监察法》为准则，全面梳理本市
地方性法规中与之不相适应的问题。

■要闻速递

截至2017年底，全市共建成社区市民健身步道457条。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